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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和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〉办法》有关规定，选举产生的村（居）

民代表确定为评委，并建立最低生活保障评委库。根据最低生活

保障审核领导小组给定的村（居）民代表人数，以自然村为单位，

从最低生活保障评委库中随机抽取参加当次评议的评委。避免乡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管理办公室）或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特定村（居）

民代表的做法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对最低生活保障民主评

议工作的影响。

参加最低生活保障民主评议的人数中村（居）民代表人数应

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。

3.民主评议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客观性、真实性进

行评议，评议结束后，应当形成详细、完整的评议记录，评议结

果需由所有参加评议人员签字确认。

七、审核确认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管理办公室）应当自收到申请人上报的

申请材料、经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核实结果和初审意见后，提出审

核确认意见。

对单独登记备案或者在审核确认阶段接到投诉、举报的最低

生活保障申请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管理办公室）应当重新组织

入户调查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